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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中的刑讯问题，一直以来是刑事诉讼程序实现人权保障的

重大障碍。在追求法律公正、保护人权的过程中，刑事诉讼

程序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国际标准，西方的一些主流国家的刑

事诉讼法律制度对于抗制刑讯做出了许多规定，已经为许多

国家所效仿。鉴于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特别是加入WTO后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急需与世界接轨，文章从抗制刑讯的法

律原因、价值和认识论等理论原因入手，以外国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为参考，提出对建立我国刑讯抗制模式的建议，值得

一读。 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关押、滥用

暴力现象时有发生，每有媒体报道，总能激起社会的极大反

响，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的司法权威，导致群众直接对司法的

不信任，如果不加治理，将严重干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依法

治国的宏伟目标的实现。 笔者认为，刑讯是指司法工作人员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任何第三

人取得口供或其他证据，或者为了恐吓、威胁和其他任何一

种歧视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第三人的理由，故意或者唆

使、同意、默许他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第三人直接使

用暴力或变相暴力等致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

痛苦的任何行为。刑讯现象的存在，直接与人权理念冲突，

完全违背现代刑事诉讼的精神。从目前刑讯多发的现实来看

，单纯地提防止刑讯是不够的，没有有力的法律制裁和严密



的程序控制，刑讯这一人类社会的丑恶现象就难以根绝，所

以，笔者使用抗制一词来表达对刑讯的防止与制裁，因为“

抗”表示抗拒、防止之意，而“制”表示程序控制、法律制

裁之意。对刑讯的抗制也不仅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

理问题、司法实践的问题。 刑讯抗制的法律价值观、认识论

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

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在宪法第二章“公民权利和义务”第33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3

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首次明确将

人权写入宪法。我国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第32条、1996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43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

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

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

、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1998年6月，

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进一步规定：“严禁以非法的

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

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

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我国的立法对于保护刑

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的人身权利、人格尊严的规定是明确

的、立场是坚决的。 我国加入的《世界人权宣言》、《禁止

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也有禁止刑讯的规定，我国因此承担了相应的条约义务。我

国已经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我国



全国人大正在做批准该公约的工作，随着该公约在我国的生

效，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我国与国际社会人权

事务交流的加强，我国必须在人权保护方面加强法制建设，

尤其要加强反对刑讯方面的法律创制和法律实施，以免在外

交上被动，阻滞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我国已经将公正与效率

作为司法的价值目标，这里的公正即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包

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对两者的关系的认识笔者赞成程序

优先的观点，因为受到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

一直重实体轻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各种侵害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权利的现象还很严重，所以现在应特别强调程序的重要

性。 司法公正是法律人的话语，它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

更是一种科学精神，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法律人”才能准

确感知和判断。司法公正往往通过具体个案的正确处理来体

现，在个案的处理过程中，案件的客观真实状况裁判者并不

能亲闻亲睹，只能依据诉讼各方所提供的证据来推知案件的

真实。这种程序产生的真实并非与客观真实相背离的，而是

基本一致的，并不能否认这种相对真实与客观绝对真实相重

合的可能性。只是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如果强调客观绝对真

实性，则会导致真实发现过于绝对，这反而与认识的相对性

原理不符合。因此，笔者坚持以案件的法律上的真实为目标

。既然案件真实由程序产生，那么保证产生案件真实的程序

本身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就是最重要的。只有一个民主、科

学即正当的程序，才能产生出最接近客观真实的案件事实。 

相反，如果特别强调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价值即强调程序的

功用性，而忽视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即程序本身的民主性和科

学性，则会导致法律工具主义盛行，程序的应用者就会为了



达至相同目标而选择最方便快捷的途径，这样程序也就消亡

，就无法规范并制约司法权力，司法腐败、权力滥用也就永

无治理之日。如果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不完善的，则即使程

序可能是对控制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并不一定能有很高

的道德评价，比如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严打”时，就

特别强调对犯罪控制而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

障，所以，严打后遗留很多的问题。所以应特别强调对程序

内在价值的研究，探寻程序的正当化途径，完善我国刑事诉

讼程序。 明确刑讯抗制的法律途径，建立我国刑讯抗制的综

合治理模式 一批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启蒙学者在与

封建主义专制制度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天赋人权”、“

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博爱”等主张。这些思想被后

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最后汇成为人权理论。近现代以来，

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沿着保障人权的方向，不断地改革

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在抗制刑讯方面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

改革提供了大量的有益经验。纵观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诉

讼法，各国除了在宪法、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严禁实施刑

讯外，还通过以下一些途径来抗制刑讯的发生。 1、强调权

力与权力的制约，通过控制司法权来实现抗制刑讯的目的。 

各国都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司法独立原则、控审分离原则

、控辩对等原则。这样，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就分立为控

诉权和审判权，其中主动追诉犯罪的控诉权最容易实施刑讯

，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第三人的权利。所以通过

权力制约机制，控制追诉权力滥用就特别重要。各国在刑事

诉讼法中对追诉权的控制途径主要有：（1）控诉权由警察和

检察机关行使，警察在检察官的领导下开展侦查活动，同时



又规定侦查主要由警察部门进行，检察部门主要专注于公诉

。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14条、第72、74、75条等的

规定；《日本国刑事诉讼法》第191条－194条的规定。（2）

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受到法院的制约，在侦查中实行令状制

度，重要的侦查行为如搜查、扣押、逮捕、窃听等要有法官

发布的令状才能进行，各国也规定了各种例外，具体做法各

国有所差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22条、美国宪法修正案

第4条；日本国刑事诉讼法第62、199、205条?228条的规定。

（3）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由侦查官员进行，有些国

家如法国还要求由治安法官进行讯问。如果被讯问人要求聘

请律师，英美法系一般都允许律师在场，大陆法系也可以允

许律师在场，但一般都有所限制。为防止刑讯的发生，讯问

时进行全程录音录像。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0、114条

、《英国法官规则》第3条、《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第141条

第1款的规定、《日本国刑事诉讼法》第30条?41条。（4）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的监狱是独立于侦查机关的，但也

有例外规定如押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紧急情况下的逮

捕后羁押等，又规定限期羁押和羁押后的定期复查制度，以

防侦查人员非法刑讯。见《日本国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

的规定、《日本监狱法》第1条的规定、《法国刑事诉讼法》

第145条的规定。以上一些国家法律的规定，表明各国注重通

过权力的分化和牵制实现对司法控诉权的制约。 我国规定实

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控诉制度，而刑讯仅可能发生于公

诉案件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控诉权的制约的规定是比较明

确的，行使公诉权的机关是人民检察院，侦查权由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监狱、部队保卫部门、检察院的自侦部门



等分别行使。检察院有权对侦查实行监督，但这种监督是事

后监督，所以往往监督不能及时。我国没有侦查令状制度，

侦查行为不受法官的审查，所以，控诉权的运用难受法官的

制约，控诉权力的制约机制不完善。笔者主张改革我国的警

检关系，建立以检察官为主、由检察官负责并领导警察进行

的刑事侦查制度，建立我国的司法令状制度，重大的侦查行

为由法官发布令状后执行，将我国纠问式的侦查构造改革成

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改革我国的侦查羁押制度，将羁押机

构与侦查机构分开，实行严格的提审登记制度，建立讯问录

音录像制度，建立羁押定期复查制度。 2、通过诉讼权利制

约司法权，进行刑讯抗制。以权利为本位，必然要求权利制

约权力，而权利制约权力是规范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最重

要、最有效的途径。在刑事诉讼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充分的诉讼权利是防止司法权滥用的最有效途径。（1）西方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在侦查阶段犯罪

嫌疑人即有权聘请律师做他的辩护人，各国还规定了比较完

备的法律援助制度。日本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随时可以

聘请辩护律师，并且规定了“国选辩护人”制度。见《日本

国刑事诉讼法》第30条－41条、第289、290条。（2）为了保

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各国还规定了无罪推定原

则，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沉默权最早由英

国人创制，美国人紧随其后并做出重大发展，引申出告知权

，如米兰达规则。后沉默权传播到欧洲大陆和其他一些国家

。见《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第14条及“米兰达诉亚利桑

那州”案。日本《宪法》第38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不得被

强迫做出对己不利的供述”。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6条、198



条第2款、291条第2款、第311条等详细地规定了沉默权。沉

默权的存在使得逼取口供没有任何的法律上的机会，很大程

度地减少了刑讯的发生。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辩护律师

可以在公诉案件的任何诉讼阶段介入诉讼，而是规定律师在

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介入。在侦查阶段律师还只能享有提供法

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获知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申请

变更强制措施等权利。也没有规定沉默权，反而刑事诉讼法

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义务。这样使得处于刑事

诉讼中天然弱势一方的犯罪嫌疑人根本无法通过诉讼权利制

约司法权的侵害，实现不了刑讯抗制目标。所以，尽快提前

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加强辩护权的保护力度，建立覆盖面

更广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肯定沉默权，是抗

制刑讯、保护人权的必由之路，也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大

势所趋。 3、通过完善证据规则来实现对刑讯的抗制。通过

证据规则实现对刑讯的抗制途径包括：（1）通过对举证责任

的合理分配来实现对刑讯的抗制。各国都规定了由控诉方承

担举证责任的原则，也就是说由控诉机关承担证明犯罪成立

的要件事实和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责任。西方各主要国家一

般都规定警察在有必要时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辩护方的质询

，以证明其证据的取得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由控诉方证明

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取证过程中没有刑讯发生。当控诉机

关无法证明在取证时符合法律程序、没有适用刑讯，如果辩

护方能够提出合理的怀疑，则该证据有重大疑点，将会被排

除，所以证明取证合法的证明责任也在控诉方。当辩护方认

为控诉方的在取证时违法，发生了刑讯，并有一定证据证明

时，则侦查人员就涉嫌犯罪，此时应由另一侦查部门立案调



查，原来的侦查人员就变成新的犯罪嫌疑人，因此也拥有犯

罪嫌疑人的权利，有权保持沉默，不负证明责任。（2）自白

法则、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对刑讯的抗制。见《日本宪法》

第38条第2、3款和《刑事诉讼法》第319条第1、2、3款的规定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日本宪法第35条的规定。如

果犯罪嫌疑人在供述过程受到了来自侦查机关的威胁或暴力

，其有罪供述不是出于自愿，则侦查机关的行为被视为违反

程序正义原则，法院不得采纳所获证据。当然，各国也规定

了自白排除的例外。 我国的证据制度还很不完善，警察出庭

作证既无法律依据亦少实践支持。对于刑讯的证明责任问题

，笔者建议要尽快通过立法规定证明规则，规定由取证人证

明取证的合法性，否则应推定所获口供和其他证据不具备证

据资格。笔者认为对于因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滥用暴力、

非法关押而涉嫌犯罪的，不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否则，有

违任何人享有不自证其罪的特权的原则。笔者建议在修订刑

事诉讼法时，应规定我国的自白证据法则，建立我国的非法

证据排除法则，明确排除的标准和例外。 4、规定违反刑事

诉讼法而实施刑讯的法律责任，达到抗制刑讯的效果。实施

刑讯的法律责任，包括实体法责任和程序法责任,其中刑讯的

实体法责任，包括刑法责任和国家赔偿法责任。各国都在刑

法中将刑讯规定为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对实施刑讯的行为

人处以刑罚，并由国家赔偿法规定由国家对受害人承担国家

赔偿责任。 由法律明确规定刑讯的实体法律后果，使刑讯的

实施者准确地预测行为的风险性，并以国家法律的强制实施

来制裁刑讯者，由国家通过国家赔偿对刑讯被害者提供经济

补偿，是法律抗制刑讯的重要手段。由法律规定刑讯的程序



法后果，使得刑讯被法律彻底否定，规范了刑事诉讼中国家

权力的行使，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刑讯的发生率。鉴于我国法

律的规定，笔者主张首先要保障刑讯受害人的申诉、控告权

的行使，使受到刑讯侵害的受害人通过刑法保护自己的权利

，追究刑讯实施人的刑法责任，提高我国国家赔偿标准，使

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能得到合理、充分的补偿；其次刑事诉

讼法要明确规定刑讯的程序法律后果，建立我国的程序法律

责任体系，明确对刑讯的程序法律制裁，从根本上截断刑讯

与口供、暴力与取证之间的勾连，从而实现对刑讯的最佳抗

制。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主张应建立我国刑讯抗制的综合治

理模式。首先，应完善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模式，完善我国

刑事证据制度，尽快出台证据法，加强辩护权的保障力度并

改革我国的审判前程序设计。构建由检察官为裁判方、警察

为控诉方、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为辩护方的诉讼结构，由

检察官对刑事诉讼的侦查进行监督和指挥，警察的侦查围绕

检察官的公诉来准备和进行。应规定辩护律师可以随时介入

诉讼，并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辩护律师在审判前程序应当享

有以下几个基本权利，第一、在场权；第二，会见通信权；

第三，获取案件信息的权利；第四，调查取证权与请求证据

保全的权利。在审判前程序阶段中辩护方和控诉方形成比较

均衡的对抗，有利于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减少刑讯的发生。

其次，改革现有的嫌犯羁押制度，将侦查机关与羁押机构完

全独立开来，建立严格的提审讯问登记制度，对羁押人犯进

行定期复查。建立完备的讯问录音录像制度，防止刑讯发生

。再次，明确规定刑讯的法律责任，从实体法和程序法双管

齐下，共同治理。最后，治理刑讯这一司法顽症，需要社会



的综合治理。对刑讯的法律抗制，也须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中

去考虑，而不能仅仅从法律出发，还须从加强对司法工作人

员的思想教育出发，结合党的三个代表理论教育，强调司法

为民、保障人权的新型司法理念的培养，加强对司法队伍的

建设，综合治理。 刑事诉讼中刑讯的存在是一个历史性问题

，随着刑事诉讼程序的民主性、科学性的提高，对它的抗制

会有重大的改善，但实现根本上的治理，将是一个长远而又

宏大的目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